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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3D 第2016059期

浙江销售2589804元，返奖额1784396元。本信息若有
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6年3月6日

中奖号码: 销售总额:44763578元
奖等

单选

组选3

组选6

新投注方式中奖额为􀏑6544元

浙江中奖注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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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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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注奖额(固定)

1040元

346元

17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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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15选5
第2016059期 投注总额：644066元

奖池累计177.01万元滚入下期。关注开奖信息，请关注
浙江福彩官方微信（zjflcp）。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
为准。 2016年3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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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奖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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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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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元/注

中奖号码:（无需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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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双色球
第2016025期
全国销量:379126514元 浙江销量:29315282元
中奖号码:红色球(● ) 蓝色球(★)

本期我省中2注一等奖（杭州、绍兴各1注），25注二
等奖（绍兴 6注，温州、湖州各 5注，杭州、台州各 3
注，宁波2注，金华1注）。奖池累计4.9726亿元滚入
下期。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6年3月6日

12

奖等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中奖条件

●●●●●●+★

●●●●●●

●●●●●+★

●●●●●/●●●●+★

●●●●/●●●+★

●●+★/●+★/★

中奖注数

19注

420注

3139注

118891注

1852932注

11820812注

奖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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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6年3月8日

登公告又有新招啦！

上平安浙江网（http://www.pazjw.gov.cn/）首页

右侧“浙江法院公告系统”注册账号吧！

您可以自助上传公告，还能通过支付宝缴公告费！

审核通过的公告，刊登日期、版面位置都能一目了

然哦，赶紧动手试试吧！

浙江美信宝筑新型建材科技有限公司：申请人顾晓丽诉你单位工资劳动争议一案，本委已审理终结，因采取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
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桐劳人仲案字［2015］第362号仲裁裁决书。裁决内容：被申请人浙江美信宝筑新型建材科技有限公司于本裁决
书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申请人顾晓丽支付 2015 年 7 月工资 3500 元和垫付费用 1533 元，以上共计 5033 元。本裁决为一裁终局裁决。
请你单位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委领取裁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决，可在公告期满后三十日内向嘉兴市中级人民法
院申请撤销本裁决。逾期未起诉的，本裁决书发生法律效力。一方当事人不履行本裁决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依法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
院申请强制执行。 桐乡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桐乡市沙燕服饰有限公司：申请人张一诉你单位工资劳动争议一案，本委已审理终结，因采取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单位公
告送达桐劳人仲案字［2015］第363号仲裁裁决书。裁决内容：被申请人桐乡市沙燕服饰有限公司于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申请人
张一支付工资10070元。本裁决为一裁终局裁决。请你单位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委领取裁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三十日内向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本裁决。逾期未起诉的，本裁决书发生法律效力。一方当事人不履行本裁决
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依法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桐乡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舟山市恒凯电子有限公司：本委已受理刘丽、庄啸天、陈根代、王思圆、傅燕燕诉你单位关于工资等争议案。因直接和邮寄均无法送
达，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开庭通知书、申请书副本、仲裁告知书及举证通知书。限你单位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委应
诉，逾期视为送达。本委定于2016年4月26日09时30分在本委仲裁庭（地址：舟山市新城海天大道681号行政中心1号楼226室，电话：
2281540）公开开庭审理此案，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领取裁决书的期限为闭庭后的15日内，逾期不领视为送达。

舟山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胡舜尧（身份证号：330106196901010159）：本会依据合同约定的仲裁条款，受理了申请人吴军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仲裁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仲裁通知书、本会仲裁员名册、仲裁规则、仲裁庭及仲裁员选定书、举证通知书、金华仲裁委员会仲裁风
险告知书等仲裁文书。本会定于本公告期满后第8日（遇节假日顺延）下午14时在义乌市宾王路158号银都商务楼1210室开庭审理。务
请准时到庭。无正当理由不到庭的，仲裁庭将依法进行缺席审理并裁决。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金华仲裁委员会义乌分会
2016年3月8日

仲裁公告

被行政处罚人：张勇锋（温州市龙湾永中有滋有味快餐店
业主）

经查，你(单位)存在使用1名童工的行为，使用童工时间
46天。你(单位)的行为已违反了《禁止使用童工规定》第二
条第一款、《浙江省实施<禁止使用童工规定>办法》第二条
第一款之规定，现根据《禁止使用童工规定》第六条第一款、

《浙江省实施<禁止使用童工规定>办法》第十四条第一款之
规定，本机关决定对你（单位）作出如下行政处罚:处罚款
10000元。因其他法定方式无法送达，现向你公告送达《行
政处罚决定书》（温龙人社监罚字〔2015〕42号）。自发出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被行政处罚人自收到本
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携本行政处罚决定书，将

罚款缴至中国农业银行龙湾支行，开户帐号：03112。逾期不
缴纳罚款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一
条第一项的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

本行政处罚决定书自送达之日起生效。被行政处罚人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
起六十日内向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政府或温州市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申请行政复议，或者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
之日起六个月内向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但行
政处罚不停止执行。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或不提起诉讼又
不履行本行政处罚决定的，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
制执行。 温州市龙湾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6年3月8日

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拟对浙江龙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债权进行处
置。截至 2016年2月29日，该资产包债权总额（公告日前最近一个结息日的债权本息余额）为人民
币64764.12万元。债务人位于浙江省杭州市，抵押物为杭州市滨江区龙禧福朋喜来登大酒店，建筑
面积49219.97平方米，最高额抵押78058万元，许永杰夫妇担保60000万元。该债权的交易对象为
依法成立的企业法人、其他组织，以及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并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
和良好的信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
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
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
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

公告有效期：28天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28天，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浙江省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梁经理 联系电话：0571-85774798
电子邮件：yangjianchao@cinda.com.cn； liangzhizhi@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11-12楼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5774697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lexunping@cinda.com.cn

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嘉兴东润恒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信达浙江分公司）与嘉兴
东润恒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东润投资）签署的《债权转让合同》，中国信达浙
江分公司已将依法享有的对宁波帆通贸易有限公司债权（包括主债权、担保债权以及相关权利权
益)转让给东润投资。截至2015年9月30日，债权总额为2605.78万元，其中本金2200万元，利息
405.78万元，担保人：宁波金石工艺品实业有限公司、罗博文、崔洁晶。

上述债权依法通过淘宝竞价方式转让给东润投资，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债务人和担保人，请
你们向东润投资履行还款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
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
任。其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
为准）。

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嘉兴东润恒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16年3月8日

（2015）杭下商初字第02638号
林作郁、林周平：本院受理原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2015）杭下商初字第002638号民事判决书。限
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
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3774号

陈秀琴：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
江省分行营业部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三日上午九时三十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公开开庭审理
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00970号

楼锋：本院受理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建国支行诉你及浙江京唐钢铁有限公司、徐红霞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杭下商初
字第00970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
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2295号

浙江振铭建材装饰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市下
城区在祥装饰材料商行诉你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公司送达有关文书，现依法
向你公司公告送达（2015）杭下商初字第2295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公司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民初字第3019号

陈朝阳、虞菊芳：本院受理原告芦峰、陈俊怡诉你们房
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有关
文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等诉
讼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天（遇节假
日顺延）上午九点在本院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4715号

石鑫芳、卓奇凯：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杭州朝晖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用其他
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有关文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及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的第三天（遇节假日顺延）上午九点在本院公开开庭审理本
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4930号

郭雪芳、王齐仙：本院受理原告尹浙云诉你们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有关文书，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天（遇节假日顺延）上午
九点在本院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5169号

金洪福：本院受理原告王鸿元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的第三天（遇节假日顺延）上午九点在本院公开开庭审
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民初字第4296号

顾子帆：本院受理原告周洲诉你返还原物纠纷一案，原
告诉请要求顾子帆返还手机iPhone6 Plus一部及iPad一
部。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
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15
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15分（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2621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
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泗民初字第271号

杭州叶埠桥股份经济合作社：本院受理杭州叶埠桥股
份经济合作社诉你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司送达（2015）杭西泗民初字第271号民
事判决书。杭州叶埠桥股份经济合作社与杭州港华实业股
份有限公司于2013年10月1日签订的《叶埠桥社区沿留泗
路两侧1-6号楼房屋租赁合同书》于2015年12月29日解
除。杭州港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将位于杭州市西湖区转塘街道叶埠桥社区沿留泗路两侧
1-6号楼腾空并交付给杭州叶埠桥股份经济合作社，支付杭
州叶埠桥股份经济合作社租金1306112.48元，支付违约金
600000元，合计1906112.48元。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泗商初字第589号

葛俊、戴玲敏：本院受理赵支庆诉你方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送达（2015）杭西泗商初字第
589号民事判决书。、葛俊、戴玲敏归还赵支庆借款本金人民
币1150000元、支付利息69000元，本息合计1219000元，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付清。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泗商初字第607号

杭州齐力工艺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杭州征道包装制
品有限公司诉你公司承揽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司送达（2015）杭西泗商初字第607号民事判决
书。杭州齐力工艺品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
付杭州征道包装制品有限公司加工费77314.95元、利息损
失2454元。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泗商初字第734号

郑浩：本院受理叶玉亭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5）杭西泗商初字第734号民事
判决书。郑浩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叶玉亭借款
30000元，支付逾期利息12320元（逾期利息暂计算至2015
年10月17日，此后至判决确定履行之日止的利息按银行同
期贷款利率的四倍另计），共计42320元。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泗商初字第817号

袁国方：本院受理原告葛建华诉被你租赁合同纠纷一
案，原告诉请要求你支付挖机租赁费。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
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上泗中法庭2号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
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泗商初字第877号

缪成建、谢小芳：本院受理原告张丽生诉被你们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请要求解除合同，两被告共同归还借款
及利息。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
时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上泗中法庭2号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742号

周建忠：本院受理原告游士青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原告诉请要求周建忠归还借款，支付利息及承担诉讼费。
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
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上泗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
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余商初字第2342-3号

杭州皓元拉链有限公司、杭州希翌服饰有限公司、杨
杰、林杨平、王春蕊：本院受理原告杭州余杭民间融资管理服

务中心有限公司诉被告杭州皓元拉链有限公司、杭州希翌
服饰有限公司、杨杰、封耀继、杨七英、林杨平、王春蕊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5）杭余商初字第2342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5）杭余商初字第2539-2号

许林锋、李群立：本院受理原告欧阳克荣诉被告许林
锋、李群立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本院（2015）杭余商初字第2539号民事判决书。限
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5）杭余商初字第3379－1号

沈建松:本院受理原告沈纪荣诉被告沈建松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
2016年6月13日10时在本院第三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
（2015）杭余余民初字第1747号

王爱萍：本院在审理原告绿城物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诉被告王爱萍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开庭传票及（2015）杭余余民初字第1747-1号民事裁定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
定于2016年6月20日14时在本院余杭人民法庭进行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5）杭余塘商初字第920-2号

瑞安市荣华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宝
利物资有限公司诉你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杭余塘商初字第920号民
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5）杭余商初字第2356-2号

杭州蝶恋伊人服饰有限公司、欧扬光：本院受理的原告
广州市增城帛丰纺织品经营部诉被告杭州蝶恋伊人服饰有
限公司、欧扬光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杭余商初字第2356号民事判决书。
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5）杭余商初字第2435-2号

张铁辉、王辉玉：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杭州市余杭区支行诉被告张铁辉、王辉玉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5）杭余商初字第2435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5）杭余商初字第2437-2号

陆海强：本院受理的原告高金英诉被告陆
海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15）杭余商初字第2437号民事判
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
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9民初01260号

叶雄超：本院受理原告杭州萧山宏利制衣
有限公司诉被告叶雄超承揽合同纠纷一案，因
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诉讼文书，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第一款的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诉讼须知、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原告举
证材料、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你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本案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三天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8时50分在本院第8法庭开庭审理，你无正当
理由未到庭的，本院依法审理。 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1民初860号

喻潇峰：本院受理原告袁健洪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
无法向你直接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
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
票、举证通知书、公民代理须知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
原告袁健洪起诉请求判令：一、被告喻潇峰支付原告袁健洪
配件款本金人民币12100元，利息5000元（以本金8100元
为基数，自2014年2月30日起至法院判决确定履行日止，暂
计20个月，按月利率2%计算为3240元；以本金4000元为基
数，自2013年12月8日起至判决确定履行日止，暂计22个
月，按月利率2%计算为1760元），本息合计17100元；二、本
案受理费由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本
案定于2016年6月8日上午9时在本院新登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5）杭富商初字第2567号

浙江金豪建设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邦德市政
塑管有限公司诉被告你单位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杭富商初字第2567号
民呈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5）杭富商初字第1935号

俞志成、赵卫萍：本院受理原告金永祥诉被告俞志成、赵
卫萍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本院（2015）杭富商初字第1935号民呈判决书，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1民初1059号

叶亭凤、方加龙、金荣杰：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恒隆担保有
限公司诉被告叶亭凤、方加龙、金荣杰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
向你们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
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本公告同时
向你们送达开庭传票，本院定于2016年6月16日9时，在杭
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11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5）杭富民初字第2641号

浙江广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陈天荣诉
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
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
2016年6月15日9时在本院十五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1民初第1243号

张许华、郎辉：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恒隆担保有限公司诉
被告张许华、郎辉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
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6年6月13日上午9：30（遇法定假
期顺延）在本院第八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5）杭富商初字第3554号

俞金国：本院对原告苏军炎诉被告俞金国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杭富商初
字第355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1民破1号之二

本院根据浙江万众纸业有限公司管理人的申请于
2016年3月1日裁定浙江万众纸业有限公司与杭州富阳丰
正物资有限公司合并破产重整。上述公司的债权人应在
2016年4月5日前，向浙江万众纸业有限公司管理人（通讯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富春街道迎宾路20号物资大厦
407、408室；邮政编码：311400；联系电话：13175015913）申
报债权，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
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
可以在重整计划草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
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依法申
报债权的，在重整计划执行期间不得行使权利，在重整计划执
行完毕后可按照重整计划规定的同类债权的清偿条件行使权
利。万众纸业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万众纸业的管
理人清偿债务或者交付财产。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将于2016
年4月15日9时在本院1号审判庭召开。依法申报债权的
债权人为债权人会议成员，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
议的债权人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
参加会议时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
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
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
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5）杭富商初字第1848号

唐红英：本院对原告徐莉华诉被告唐红英、陈永伟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杭
富商初字第184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被告唐红
英归还原告徐莉华借款本金78000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日内付清。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
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1600元（预缴
24866元），由被告唐红英负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及诉讼费用缴纳通知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